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32号
申请人韩某某对被申请人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9月2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19年6月13日上午7时许，申请人及第三人等人在瓦房店市阎店乡大东村刘某某家稀果。因为朱某某谩骂不停，申请人说了一句，第三人便动手打申请人。由于一起干活的黄堡村民宋某某（第三人老乡）直接抱住申请人，第三人将申请人的脸、脖颈挠伤，鼻腔、头部多处严重击打。申请人到派出所报案，口供中记录相互厮打，申请人并不认同，事发过程中，申请人手上戴着胶皮指套，外面又戴着线手套，而且被人抱住，根本没有还手机会，怎么会存在相互厮打。申请人是真正的受害者。之后,申请人到中心医院就诊，医院给出诊断：面部多处抓伤，渗血感染；脑震荡；鼻部外伤；颈部软组织损伤，外耳道挫伤；牙震荡等。2019年8月21日，被申请人以“因琐事厮打，将第三人脸部抓伤”为由，将申请人处以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申请人不服，请求复议机关给予公正公平处理意见。

被申请人称：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9年6月13日7时许，在瓦房店市阎店乡大东村刘某某家果园，申请人与第三人因琐事发生厮打，申请人将第三人脸部抓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违法行为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病志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了法律规定程序。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第三人系六十周岁以上的人，因此，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13日上午7时许，申请人及第三人在瓦房店市阎店乡大东村刘某某家果园干活，因琐事发生争执，进而发生厮打，申请人将第三人脸部抓伤。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于2019年8月20日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本案，第三人与申请人因琐事发生争执，进而互相厮打，第三人系60周岁以上老人，被申请人根据案件事实、性质、情节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被申请人于2019年6月13日受理申请人殴打他人一案，至2019年8月20日作出处罚决定，超出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9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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